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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4� � � � � � � �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16-002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12日发行了2015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0元，票面利率为7.00%，短期融资券期

限为365天，兑付日为2016年2月12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详见2015年2月1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2016年2月14日，公司完成了该期短期融资券的兑付，本息合计人民币53,500,000

元。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74� � � � � � � �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16-003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福建榕基软件工程有

限公司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

〔2015〕50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商局等部门关于深化“一照一码”登

记制度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5〕130号）等相关要求，分别向福建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并完成了“三证合一”的工商变更登记，新取得的

《营业执照》所载具体信息如下：

一、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285075795

名称：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福州软件园产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鲁峰

注册资本：陆亿贰仟贰佰贰拾万圆整

成立日期：1993年10月22日

营业期限：1993年10月22日至2043年10月21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及网络软件开发服务；计算机硬件技术服务；电子计

算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对外贸易；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安防工程的设计与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福建榕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5692514889

名称：福建榕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业大厦B区1层132室

法定代表人：鲁峰

注册资本：壹亿零伍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1年01月17日

营业期限：2011年01月17日日至2031年01月16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及网络软件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硬件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建筑智能化的设计与施工服务；安防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服务；自营和代理的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16-012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处于受理阶段；

公司为案件之原告方；

诉讼涉及破产债权189,489,419.43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相关诉讼的各项工作正积极进行，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损益

的影响。

一、重大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2012年与宁波南南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南南置业” ）先后签订了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分别为其提供世博花园1期（镇海大道北侧2号地块）、2期（镇海大道北侧1号地块）项目主体工程

建造施工服务。 因债务纠纷，经上海融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南南

置业破产清算，并指定“世博花园”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为宁波南南置业有限公

司的破产管理人，本公司已就世博花园1期、2期项目申报了债权（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2015年4

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15-009、2015-012公告）。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为宁波南南置业有限公司，诉

讼代表人：秦春艳，宁波南南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

院（2016）浙0211民初00345号《受理案件通知书》，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内容及其理由

本公司于2012年与南南置业先后签订了两份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分别为其提供世博花园1期

（镇海大道北侧2号地块）、2期（镇海大道北侧1号地块）项目主体工程建造施工服务。 因南南置业资金

紧张，未能按约支付工程款，至今仅支付工程款148,480,000元（1、2号地块合计），并一度导致工程停

工。

2014年12月9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上海融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南南置业的破产

清算申请，并指定“世博花园”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为宁波南南置业有限公司的

破产管理人。 本公司按相关要求申报了债权。

鉴于南南置业请求本公司继续履行镇海大道北侧2号地块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导致该地块2014年

12月9日前已完工部分25%的工程款之债务需分别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完毕、保修金返还条

件成就后方才产生，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部分债务应属于共益债务。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本公司对宁波南南置

业有限公司享有破产债权189,489,419.43元， 其中工程款146,516,204.25元 （镇海大道北侧2号地块

2014年12月9日前已完工部分75%的工程款19,047,011.25元，镇海大道北侧1号地块2014年12月9日前

已完工部分工程款127,469,193元）、利息10,645,419.60元、损失32,327,795.58元；2、确认本公司在上

述工程款范围内对镇海大道北侧2号地块、1号地块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确认因南

南置业请求本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而产生的镇海大道北侧2号地块2014年12月9日前已完工部分25%的工

程款31,386,531.75元为共益债务。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于近日受理了本公司的起诉申请，目前尚未

开庭审理。

三、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暂时无法估计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30� � � � � �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6-007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否决和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6年2月15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4日15:00至2016年2月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张金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3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27,

601,499股，占公司总股份1,464,860,778股的29.19%。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77,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27,424,

39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9.18%。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2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177,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27,480,1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6%， 反对10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41%，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043%。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31.5076%，反对10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1028%，弃权18,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389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27,478,5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3%， 反对12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30.6042%，反对1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9.39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邢建枢 李汝刚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A股600695� �证券简称：A股 绿庭投资 编号：临201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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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

外资股（B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

份情况及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一、回购审批情况

2015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8月7日，公司召开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议案》。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的决议之日起6个月内，本次回购方案获得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审

批或同意之日起在回购期限内，以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自筹资金，回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价

格为不高于0.75美元/股， 折合人民币4.67元/股 （按照2015年7月10日1美元兑6.22元人民币的汇率换

算），回购不超过1.6亿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回购股份将依法注销。

2015年9月8日，公司获得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向公司出具的《市商务委关于同意上海绿庭投资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资的初步批复》（沪商外资批[2015]3200号），原则性同意公司回购股份并相应减

少注册资本。

2015年9月9日，公司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向公司核发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外

汇业务核准件》，核准公司开立境内专用外汇账户，用于购汇并支付本次回购所需外汇资金。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15年9月19日，公司披露了《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份报告书》，并于2015年9月30日首次实施了回购。

截止2016年2月7日，回购期限已满，公司回购B股股份数量共计2,06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29％，购买最高价为0.632美元/股，最低价为0.568美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26.73万美元（含佣金

等）。

截止本次回购期满，公司实际回购B股的股份数量、比例、使用资金总额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回购方案执行。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

三、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回购前

本次回购

股份总数

回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713,200,000 100% 2,067,900 711,132,100 100%

其中：B�股 346,732,848 48.62% 2,067,900 344,664,948 48.47%

总股数 713,200,000 100% 2,067,900 711,132,100 100.00%

四、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自

2015年9月30日至2016年2月7日回购了2,067,900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份，依据相关规定，自

股份过户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之日即失去其权利。公司将于2016年2月16日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回购股份注销手续， 以及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五、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713,200,000股减少至711,132,100股，其中B股总股份数

从346,732,848股减少至344,664,948股。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本次股本变动将有利于提升每股净资产

和每股收益指标。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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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现场召开时间：2016年2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4日下午

15:00至2016年2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建兴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85,642,6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2909�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85,642,1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29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王晓东和冯楠两

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杨建兴先生、李尤立先生、喻永贤先生、张金选先生、洪巩堤

先生、周新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杨建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1.2�选举李尤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1.3�选举喻永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1.4�选举张金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1.5�选举洪巩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1.6�选举周新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上述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一。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华一新先生、朱德良先生、蔡庆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其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华一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2.2�选举朱德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2.3�选举蔡庆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上述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二。

3、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李良通先生、张芙蓉女士、黄红英女士为公司股东监事，与公

司工会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杨洪刚先生、 柏玉明先生两位职工监事共同组建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1选举李良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3.2选举张芙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3.3选举黄红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85,642,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上述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三。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晓东、冯楠

3、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事实和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15日

附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建兴先生：男，1970年12月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2001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2004年1月至2014年9月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2014年9月15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杨建兴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尤立先生：男，1969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2003年1月起至今

任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兼任公司董事。

经公司核查：李尤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喻永贤先生：男，1970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会计师，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2001年1月

至2006年12月任公司财务部经理；2001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6年12月至2014年4月兼任财

务总监；2007年4月至今兼任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经公司核查：喻永贤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金选先生：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 1982年8月至2001年5月，在罗平县供电所、县电

力公司及县电力集团公司工作，历任公司生技科长、办公室主任、供电公司副经理、电力开发公司经理；

2001年6月至2004年5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经理工作部经理，兼任罗平县总工会委

员、罗平县罗雄镇人大代表；2004年6月至2013年10月，在罗平县锌电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兼任政协罗

平县第七、八届委员会委员、常委；2013年10月至今，在罗平县锌电公司工作，任公司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张金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洪巩堤先生：男，汉族，1965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8年8月参加工作，历

任厦门市湖里区政府副区长；远华集团总经理；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兼中鑫矿业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厦门毅宏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兼毅宏游艇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永同昌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永同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鑫禾联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2012

年1月起曾任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经公司核查：洪巩堤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周新标先生：男，196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1986

年8月—1998年7月，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教师、出纳、项目经理部主管会计，财务处科员、副科长。

1998年8月至今，历任厦门泛华集团财务部副经理、审计部经理、副总经理、总裁助理、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经公司核查：周新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华一新先生：男，1959年3月出生，白族，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考入昆明理工大

学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学习，1982年、1985年和1988年分别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任昆明理工大

学讲师，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同年被遴选为硕士生导师，1998年被上级主管部门遴

选为博士生导师， 其间：1992年至1993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0年至2001年由国家公

派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曾任昆明理工大学冶金工程系主任，冶金高温熔体研究室主任，有

色金属冶金教研室副主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重金属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现任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

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昆明理工大学离子液体冶金学术创新团队首席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和《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编委。 2012年8月至今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长期从事有色金属冶金、冶金物理化学、离子液体冶金、微波冶金、材料化学制备等领域的教学与科

研工作。 讲授 “冶金新技术” 、“冶金动力学” 、“现代冶金分析技术”等课程10余门。 1991年被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 1997年被评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被遴选为首批云南省特聘教授，2004年被评为云南

省优秀教师，2008年被评为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11年获云南教育功勋奖，2012年被评为 “云南

省教书育人楷模” ，2013年获云南省高层次人才教学名师特殊支持计划，2014年被评为 “云岭教学名

师” 。 主持和参与科研及教改项目30余项，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一、二、三等奖各1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全国冶金优秀教材一等奖1项，省级

优秀教材奖1项，其他科技奖励3项；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2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余篇，

其中被SCI、EI等收录70余篇次；出版著作8部。

经公司核查：华一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朱德良先生：男，1972年3月出生，汉族，现为云南财经大学财政经济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税务专

业硕士（MT）导师。 2011年11月，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获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103807863）号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结业证。 现主要从事税收理论与政策、税收筹划、企业税务管理、企业纳税风险控制、财务会计、

财政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主要承担MBA学员、硕士研究生的《税收筹划》、《税法》、《税务会

计》等课程。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编多部专著，参与多项企业咨询课题；先后从事了企业和个人理

财中的税收筹划、税务咨询、税务顾问及企业改制、投资银行及财务顾问等工作；多次承担了云南省国税

系统、省地税系统、贵州省国税局系统等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人员、税收管理员的《税务稽查实务》、《税

收管理》、《纳税评估》等培训和考试命题工作及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工作。曾多次承担云南省煤化工集团、

红云红河集团、冶金集团、昆钢集团、世博集团、云南中烟工业公司、南方电网云南公司等大企业税收政策

辅导培训及省经委系统企业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工作等。 2011年12月至今任罗平锌电独立董事。

经公司核查：朱德良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蔡庆辉先生：男，197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博士学历，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执业律师。 2000年12月至2002年12月，厦门大学法律系助教；2002年12月至2005年8月，厦门大学法律系

讲师；2005年8月至今，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1年3月至今，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2014年5月，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培训班学习，获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405512071）号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结

业证；2014年7月至今任罗平锌电独立董事。

先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编多部专著，参与多项科研项目。 曾于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受国家留

学基金委资助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于2012年9月至2012年10月受中华发展基金

管理会资助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

经公司核查：蔡庆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附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良通先生：男，1967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2001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 2004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李良通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张芙蓉女士：女，1967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2009年11月参加国际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已经通过，

持有中国珠算协会3级证书、中化人民共和国助理经济师、助理会计师等证书。 1993年7月至今历任罗平

县矿冶集团公司电锌厂财务科科长，罗平县矿冶集团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罗平县锌电公司财务部经理。

经公司核查：张芙蓉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黄红英女士：女，197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大专，中级会计师，财务经理。 1998年至今在厦门

泛华集团任职，历任集团出纳、会计、财务经理。 现任贵州泛华矿业集团财务部经理。

经公司核查：黄红英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杨洪刚先生：男，1967年2月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助理会计师，1989年参加工作，1993年至1998

年4月在云南省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工作，任罗平县腊庄电厂财务股股长，1998年4月至1999年8月担任

云南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财务科副科长，抽调云南南磷磷化工集团公司任财务科科长，1999年8月至

2002年5月抽调罗平县腊山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科科长兼罗平县多依河宾馆财务总监，2002年5月至

2005年任公司证券部副经理、企管部副经理、财务部副经理， 2006年3月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

2008年1月至今任审计部经理。

经公司核查：杨洪刚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柏玉明，男，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 1995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7月至2010年2月先

后在罗平县电力公司、腊庄电厂、老渡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黄泥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于2002年

10月通过注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2003年被聘为罗平县评标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2010年3月至

今，在公司审计部任职副经理。 2014年5月至今，兼任公司投资单位云南省罗平县老渡口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柏玉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这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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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2

月15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为9名（包括现任三名独立董事），实际

到会的董事为9名。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和法律顾问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建兴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杨建兴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

期三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尤立先生和喻永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三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李尤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2.2选举喻永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杨建兴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李尤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

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杨建兴先生提名，聘任喻

永贤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聘任桂志坚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

职责。 表决结果如下：

4.1�聘任喻永贤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4.2�聘任桂志坚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喻永贤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874-8256825

传 真：0874-8256039

电子信箱：yu_yx@china.com

桂志坚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874-8256825

传 真：0874-8256039

电子信箱：gui_zj@163.com

上述两人任期三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以上两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营销总监、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

的议案》；

5.1�聘任喻永贤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2�聘任桂国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3�聘任周新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4�聘任赵德军先生为公司技术总监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5�聘任张龙先生为公司营销总监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6�聘任王家林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7�聘任薛光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6.1�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事项

同意选举董事杨建兴先生、华一新先生、李尤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长杨

建兴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6.2�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事项

同意选举董事朱德良先生、蔡庆辉先生、喻永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

朱德良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6.3�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事项

同意选举董事蔡庆辉先生、朱德良先生、杨建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

蔡庆辉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6.4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事项；

同意选举董事朱德良先生、蔡庆辉先生、杨建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

立董事朱德良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简历详见附件。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决定聘任杨洪刚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 任期三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15日

附：个人简历

杨建兴先生：男，1970年12月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2001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2004年1月至2014年9月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2014年9月15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杨建兴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尤立先生：男，1969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2003年1月起至今

任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兼任公司董事。

经公司核查：李尤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喻永贤先生：男，1970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会计师，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2001年1月

至2006年12月任公司财务部经理；2001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6年12月至2014年4月兼任财

务总监；2007年4月至今兼任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经公司核查：喻永贤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周新标先生：男，196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1986

年8月—1998年7月，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教师、出纳、项目经理部主管会计，财务处科员、副科长。

1998年8月至今，历任厦门泛华集团财务部副经理、审计部经理、副总经理、总裁助理、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经公司核查：周新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华一新先生：男，1959年3月出生，白族，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考入昆明理工大

学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学习，1982年、1985年和1988年分别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任昆明理工大

学讲师，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同年被遴选为硕士生导师，1998年被上级主管部门遴

选为博士生导师， 其间：1992年至1993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0年至2001年由国家公

派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曾任昆明理工大学冶金工程系主任，冶金高温熔体研究室主任，有

色金属冶金教研室副主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重金属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现任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

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昆明理工大学离子液体冶金学术创新团队首席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和《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编委。 2012年8月至今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长期从事有色金属冶金、冶金物理化学、离子液体冶金、微波冶金、材料化学制备等领域的教学与科

研工作。 讲授 “冶金新技术” 、“冶金动力学” 、“现代冶金分析技术”等课程10余门。 1991年被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 1997年被评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被遴选为首批云南省特聘教授，2004年被评为云南

省优秀教师，2008年被评为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11年获云南教育功勋奖，2012年被评为 “云南

省教书育人楷模” ，2013年获云南省高层次人才教学名师特殊支持计划，2014年被评为 “云岭教学名

师” 。 主持和参与科研及教改项目30余项，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一、二、三等奖各1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全国冶金优秀教材一等奖1项，省级

优秀教材奖1项，其他科技奖励3项；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2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余篇，

其中被SCI、EI等收录70余篇次；出版著作8部。

经公司核查：华一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朱德良先生：男，1972年3月出生，汉族，现为云南财经大学财政经济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税务专

业硕士（MT）导师。 2011年11月，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获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103807863）号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结业证。 现主要从事税收理论与政策、税收筹划、企业税务管理、企业纳税风险控制、财务会计、

财政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主要承担MBA学员、硕士研究生的《税收筹划》、《税法》、《税务会

计》等课程。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编多部专著，参与多项企业咨询课题；先后从事了企业和个人理

财中的税收筹划、税务咨询、税务顾问及企业改制、投资银行及财务顾问等工作；多次承担了云南省国税

系统、省地税系统、贵州省国税局系统等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人员、税收管理员的《税务稽查实务》、《税

收管理》、《纳税评估》等培训和考试命题工作及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工作。曾多次承担云南省煤化工集团、

红云红河集团、冶金集团、昆钢集团、世博集团、云南中烟工业公司、南方电网云南公司等大企业税收政策

辅导培训及省经委系统企业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工作等。 2011年12月至今任罗平锌电独立董事。

经公司核查：朱德良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蔡庆辉先生：男，1974年10月出生，汉族，博士学历，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执业律师。

2000年12月至2002年12月，厦门大学法律系助教；2002年12月至2005年8月，厦门大学法律系讲师；2005

年8月至今，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1年3月至今，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2014年5月， 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

学习，获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405512071）号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结业证；2014

年7月至今任罗平锌电独立董事。

先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编多部专著，参与多项科研项目。 曾于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受国家留

学基金委资助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于2012年9月至2012年10月受中华发展基金

管理会资助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

经公司核查：蔡庆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桂国飞先生：男，1966年生，回族，大专文化，工程师、经济师。 曾任罗平县富乐铅锌矿计划科科长、生

产处处长、云南省罗平县矿冶集团公司生产计划部副主任、主任、电锌分厂副厂长、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桂国飞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赵德军先生：男，1965年出生，汉族，大专文化。 2005年12月以前在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担任过第二冶炼厂硫酸车间书记、调度科长，物资处书记、副处长，环保二处党总支书记；2006年2月至

2009年11月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电锌厂厂长和党支部书记；2009年12月至今任公司技术总监。

经公司核查：赵德军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张 龙先生：男，1972年1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工程师。 199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罗平县电力

集团公司工作；2001年6月至今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证券部、证券信息部副经理、营销

部副经理、经理。

经公司核查：张龙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

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王家林先生：男，1969年5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机电工程师。 1986年12月在九龙河电

站参加工作； 1991年8月至1998年7月在腊庄电厂工作，任机械班班长；1998年7月至2001年6月在罗平

电力实业公司工作，任修配厂厂长；2001年6月至2004年12月在腊庄电厂工作，任生产技术科科长；2004

年12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设备部副经理、锌厂常务副厂长、物资部经理、锌厂厂长。

经公司核查：王家林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薛光洁先生：男，1969年4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毕业于武汉化工学院矿山系地质矿产勘

查专业。 1993年8月至2000年12月在原罗平锌厂工作，历任电仪车间主任，设备科长等职；2000年12月至

今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电锌厂副厂长、生产技术部副经理、经理、原料部经理、安全环

保技术部经理。

经公司核查：薛光洁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杨洪刚先生：男，1967年2月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助理会计师，1989年参加工作，1993年至1998

年4月在云南省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工作，任罗平县腊庄电厂财务股股长，1998年4月至1999年8月担任

云南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财务科副科长，抽调云南南磷磷化工集团公司任财务科科长，1999年8月至

2002年5月抽调罗平县腊山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科科长兼罗平县多依河宾馆财务总监，2002年5月至

2005年任公司证券部副经理、企管部副经理、财务部副经理， 2006年3月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

2008年1月至今任审计部经理。

经公司核查：杨洪刚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桂志坚先生：男，1973年2月出生，回族，大专文化、助理工程师。 1995年10月至1997年6月，在罗平

县矿冶集团公司化工厂工作；1997年7月至2000年12月，在罗平县矿冶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工作；2001年

1月至2011年11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网络管理员、行政办公室秘书科长、董事

会办公室业务科长；2011年12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8年11月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经公司核查：桂志坚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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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2

月15日下午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为5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共

5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李良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李良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2月15日

附：个人简历

李良通先生：男，1967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2001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 2004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李良通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


